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松江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文件

沪松卫〔2025〕14号

关于印发《松江区计划生育特殊家庭保险
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各镇（街道、经济开发区）计生部门：

现将《松江区计划生育特殊家庭保险实施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

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特此通知。

上海市松江区卫生健康委员会

2025年 8月 19 日

（信息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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松江区计划生育特殊家庭保险实施方案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》第二次修订第二

十四条规定，上海市卫生健康委、市民政局、市财政局、市医疗

保障局、市房屋管理局、市残联联合下发的《关于本市建立完善

计划生育特殊家庭全方位帮扶保障制度的实施意见》（沪卫人口

〔2023〕2号），市卫生健康委人口家庭处印发《关于本市实施

失独特别扶助对象住院护工补贴的指导意见》及《关于本市提高

实施失独特别扶助对象住院护工补贴标准的指导意见》，计划为

符合条件的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家庭赠送一份商业保险，具体方案

如下：

一、保险对象

保险涉及松江户籍的四类人员：

第一类是持有《上海市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证》的人员。

第二类是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经认定的人员。

第三类是 16周岁以内，并已领取《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》

的独生子女家庭，有以下三种特殊情况的：

1.独生子女家庭其父母有一方或者双方亡故（依据死亡证

明）；

2.独生子女家庭其父母有三级及以上残疾的（依据残疾证）；

3.独生子女或其父母有一方患有重大疾病（尿毒症透析、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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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性心脏病、恶性肿瘤、再生障碍性贫血、白血病）（依据病历

证明）。

第四类是本人年龄 60周岁以内的健康女性，并已领取《独

生子女父母光荣证》的独生子女家庭，有以下三种特殊情况的：

1.独生子女家庭中其父（指本人的配偶）亡故（依据死亡证

明）；

2．独生子女家庭中父母有三级及以上残疾的（依据残疾证）；

3.独生子女或其父母有一方患有重大疾病（尿毒症透析、先

天性心脏病、再生障碍性贫血、白血病）（依据病历证明），本人

患有 7种原发性癌（乳腺癌、卵巢癌、子宫内膜癌、宫颈癌、输

卵管癌、外阴/阴道癌和子宫肉瘤）除外；

二、保险种类

计划生育特殊人员关爱保险方案：针对上述第一、二类人员，

主要有 3个项目：1. 意外身故、残疾给付:意外身故，一次性给

付 40000元, 意外伤残按等级对应的比例赔付；2. 疾病住院护

工补贴，每天 150元（社区服务中心每次住院最高 15天，二级

及以上医院每次住院最高 10天，全年总给付 90天，无等待期，

无免陪额）；3.骨折津贴，每天 30元（累计 5400元，最高 180

天, 无免陪额）。受保对象为持有《上海市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

助证》的人员及户籍在本区的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经区级认定的

人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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独生子女安康保险：针对上述第三类人员，主要有 4个项目：

1. 意外身故、残疾给付: 意外身故，一次性给付 20000元，意

外伤残按等级对应的比例赔付；2.疾病身故，无免赔额，一次性

给付；3.重大疾病，无免赔额，一次性给付 ；4.意外伤害医疗，

赔付 2000元（免赔额 100元，按 80%赔付）。

女性健康保险：针对上述第四类人员，主要有 3个项目：1.

女性特定器官原发癌症保险金给付 15000元（7种原发性癌：乳

腺癌、卵巢癌、子宫内膜癌、宫颈癌、输卵管癌、外阴/阴道癌

和子宫肉瘤）；2.住院补贴（每份每日津贴给付标准 60元，每次

最高给付津贴日数 15天，总给付日数 180天）3.意外身故，赔

付 25000元。

三、办理流程

1．受保人户籍所在地的村（居）委负责做好材料的初审，

填写相关表格，核实其家庭基本情况，并在每年 9月 15日前报

送各街镇计生办审核。

2.各街镇计生办在收到上报材料后，在 5个工作日内完成复

核、登记，在每年 9月 25日前汇总报送区卫生健康委人口监测

与家庭发展科。

四、资金保障

“计划生育特殊人员关爱保险”、“独生子女安康保险”、“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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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健康保险”所需资金由区卫生健康委在专项经费中列支。

五、保险期限

当年 11月 1日至次年 10月 31日

六、实施时间

文件自印发之日起生效，有效期为三年，三年后未作更新的，

按照文件原规定继续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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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松江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室 2025年 8月 19日印发


